
C03发布2017年8月4日 星期五

编辑：赵发宁 组版：赵晴

全市公安机关召开公安铁军先进事迹报告会，6名优秀民警代表作报告

人人民民公公安安为为人人民民 他他们们都都是是好好样样的的
本报泰安8月3日讯(记者 赵发宁) 3

日下午，泰安市公安局召开泰安公安铁军
先进事迹报告会，6名“泰安公安铁军”优
秀代表、报告团成员现场做报告。现场，除
了省市部分领导外，泰安公安部门民警、
辅警聆听了报告。

本次报告会上，6名民警讲述他们的
从警经历，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鲜活
的事例，一场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先进
事迹报告让现场民警响起数次掌声。他们
分别是2004年，从一身戎装换成一身警
服，成为一名社区民警的肥城市局汶阳派
出所副所长邢伟忠；从1996年开始，就与
警犬相伴的市公安局警犬技术大队副大
队长许晓峰；带领中队连续多年保持着命
案和大要案件全破纪录的新泰市局刑侦
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高罡；从事缉毒工作的

3年时间里，先后参与破获3起公安部督办
毒品目标案件的东平县局禁毒大队教导
员杨斌；在一线执法18年，人称“酒驾的克
星”的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刘明；
用大脚板子丈量民情的泰山区公安分局
财源派出所清真寺警务区警长杨延超。

“他们有的十几年如一日扎根社区、
服务群众，有的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面
对诱惑和威胁无畏无惧，有的在执法岗位
上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有的像老黄牛一
样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听完报告后，泰
安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鞠向群说，他们
的模范事迹，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根本宗旨，彰显了“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政治本色，
展现了“铁心向党、铁志守纪、铁肩担当”
的泰安“公安铁军”精神。

本报泰安8月3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金华) 8月2日，记者从泰
安市公安消防支队获悉：为大力弘扬
消防公益精神，激发全社会关心、支
持、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消防
公益事业发展，提高社会防控火灾能
力和水平，泰安启动119消防奖评选。
其中，发生重大以上火灾、安全生产等
责任事故或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
件的集体和责任人员，自事发起3年内
不得参加评选。

据了解，此次119消防奖设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两个奖项。个人生前对
消防事业有重要贡献、事迹特别突出、

符合评选条件的，可追授此奖。而评选
为泰安119消防奖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择优推荐参评全省119消防奖。

为此，泰安市公安局还成立了全
市119消防奖评选活动领导小组，负责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的日常工作，各地
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取得实效。全
市119消防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各
县(市、区)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推荐，各1
个。

此次119消防奖的评选要求立足
基层、面向社会，充分体现群众性，突
出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着

重推选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到的先进集体和人物，不评选副厅级
或者相当于副厅级及以上的集体和个
人，不评选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处级
干部所占比例不超过20%。各级公安机
关及其内设机构和人员原则上不参加
评选。发生重大以上火灾、安全生产等
责任事故或造成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
件的集体和责任人员，自事发起3年内
不得参加评选。往届全国119消防奖获
得者不参加本届评选。

在评选中，各地要多渠道接受社会
推荐，避免遗漏。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

程序，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确保推荐
对象的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评出
立得住、有影响的先进典型。对存在弄
虚作假等违纪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评
选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8月16日前，各县市公安局、各直
属分局要将候选对象的申报材料和
1500字的事迹简介分别一式3份报送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每个候选对象
一并上报3分钟的电视专题片、3分钟
的广播节目和一组宣传照片。泰安市
公安局将从中择优推荐2个先进集体、
2名先进个人参加全省119消防奖评
选。

泰泰安安启启动动111199消消防防奖奖评评选选
发生重大以上相关责任事故，自事发起3年内不得参加评选

民警正在做报告。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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